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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
號
承辦人：副工程司 許淵智
電話：04-22289111分機64242
電子信箱：ai8637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都工字第115015712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一 (387360000G_1150157123_ATTACH1.pdf、

387360000G_1150157123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5年4月27日召開「中部地區土方

暫置及去化推動說明會」會議紀錄1份，請轉知所屬配合

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5年5月14日國署營字第

115108088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為因應中部地區營建剩餘土石方去化

量能不足問題，已規劃臺中港（南填方區）、彰濱崙尾暫

置區及非都市土地臨時暫置等措施，並研議五大管線工程

土方暫置及去化機制，以增加中部地區土方收容量能。

三、請地政局預為掌握中央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第6條

修正草案方向，後續配合中央法制作業及本府相關土方暫

置政策研議辦理。

四、請建設局及經濟發展局等相關機關就五大管線工程營建剩

餘土石方去化需求，預為掌握彰濱崙尾暫置區、臺中港南

填方區及相關申請機制，並依中央政策方向及工程權責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041150048583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6/0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工程營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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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。

五、請貴機關倘有公共工程或相關土方去化需求，預為掌握臺

中港南填方區、彰濱崙尾暫置區及相關暫置機制之申請方

式、收容條件及工程推動方向，並依工程權責及中央相關

規定辦理；另有關土方新制造成工程延宕、契約展延及物

價調整等事項，併請依案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相關函

釋妥處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(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除外)
副本：本府都市發展局（代理局長室(含附件)、秘書室(含附件)、都市設計工程科(含

附件)、都市修復工程科(含附件)、綜合企劃科(含附件)、營造施工科）(含附
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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